新北市立尖山國民中學112學年度學生輔導工作計畫
壹、緣起：

本校位於新北市鶯歌區，規模屬偏遠小型學校，計有普通班16班(含體育班3班)，教職員工人數約60人，學生人數約350人。本校家長普遍關心孩子的教育，然過去親師合作及參與校務情形不夠積極，未來可透過多元管道建構雙向互動機制。

本校教師年輕有朝氣。全校教師學歷中具備輔導教師證者有6名；輔導處行政人員5名，包括輔導主任、輔導組、資料組、特教組與協助行政；輔導人力有專輔教師2名、特教老師3名，能相互支援合作，共同推展學生輔導工作；全校教師均積極參加輔導知能研習。

本校學生輔導工作計畫之推展，將以全體師生及行政人員為主體，系統規劃各項輔導措施，運用教師及輔導專業資源，以團隊合作模式，落實初級、二級、三級學生輔導預防工作，以營造友善校園之環境氛圍。
貳、計畫依據：
一、中華民國103年11月12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300168991號令公布之「學生輔導法」及本校「學生輔導工作委員會設置要點」。
二、教育部及新北市「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
叁、實施目標：

一、建立有效輔導體制，增進學生訓輔諮商輔導功能，提昇學生輔導品質。
二、落實推動學生事務與輔導各項工作，營造友善的校園。

三、整合學校及社區輔導資源，建構學校輔導網絡。

四、協助學生適性發展，培育學生健全人格。

肆、實施策略：

一、建立學生輔導新體制，與社會團體合作，以增進輔導效益。
二、輔導活動為全校性的教育活動，以生活輔導、學習輔導與生涯輔導兼顧為原則。
三、輔導活動需由輔導老師、各班導師、各科教師及有關處室共同參與協助完成。

四、提供特教生專業特教服務，提昇學校相關人員及家長對特殊生的輔導知能及其權益。
五、輔導工作之實施以全校學生為對象，由輔導處規劃辦理，兼顧團體輔導與個別輔導。
六、提昇全體教師教學與訓輔專業知能，訂定學校三級預防輔導機制人員角色功能表並

    落實執行。

伍、成立「學生輔導工作委員會」：

一、組織成員編制：

    本會置委員九人至一十七人，其中一人為主任委員一人，由校長兼任，其餘委員由校長就學校行政主管、輔導教師、教師代表、職員工代表及家長代表聘兼之；任一性別委員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額三分之一。
    前項委員聘期以一學年為原則，期滿得予續聘。委員因故出缺時，由校長依身分代表補聘之。
二、執行目的：

        每學年至少召開2次，研議討論年度配合工作計畫及學校年度重要措施，解決推
    行事項衍生問題，並督責相關單位、人員落實學生輔導工作績效。

三、規劃項目：

        輔導知能研習、認輔制度及個案研討、生涯輔導、親職教育、輔導網絡、中輟學

    生復學輔導、生命教育、家庭教育、學生懷孕事件輔導與處理及學務工作(性別平等
       教育、人權、公民教育、品德教育、正向管教、服務學習及法治教育)等工作要項。

四、敘獎辦法：
        辦理學生輔導工作年度檢討會，並推薦學校執行學生輔導工作有功人員接受獎勵
    表揚。
五、「學生輔導工作委員會」成員執掌表：
	編號
	委員
	職稱
	姓名
	執掌業務

	1
	主任委員
	校長
	紀淑珍
	綜理各項事物

	2
	委員
	家長代表
	謝立本
	協助計畫執行及協調溝通

	3
	委員
	輔導主任
	陳宜慧
	彙整規劃各項事務以及適性輔導、特殊教育輔導等事務。

	4
	委員
	教務主任
	卓秀香
	規劃執行教學正常化及補救教學等課程相關事務

	5
	委員
	學務主任
	王泓翔
	規劃、執行生活輔導事務

	6
	委員
	總務主任
	凌玉芳
	執行總務支援事務

	7
	委員
	訓育組長
	張佃亦
	協助執行人權與品德相關事務

	8
	委員
	生教組長
	郭耀文
	協助執行生活輔導事務

	9
	委員
	輔導組長
	俞大惠
	協助執行專業輔導事項

	10
	委員
	資料組長
	李珮璇
	協助執行適性輔導事項

	11
	委員
	特教組長
	梁佩雲
	協助執行特殊教育輔導事項

	12
	委員
	專輔教師代表
	吳玉庭
	協助執行專業輔導事項

	13
	委員
	導師代表
	鄭婉如
	協助計畫執行及協調溝通

	14
	委員
	職員工代表
	范珠惠
	協助計畫執行及協調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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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學生輔導工作架構圖：
柒、工作執行表：
	類別
	執行項目
	實施內容
	主責單位
	執行期程

	一
般
性
輔
導
工
作
	行政規劃
	擬訂112學年度學生輔導工作計畫
	輔導處
	112.08

	
	例行性宣導
	1.朝會生活教育宣導

2.籌劃友善校園週、紫錐花傳播日

3.祖孫週、教師節、聖誕節、母親節等節慶活動

4.班級教室佈置，營造良好學習情境
	生教組、訓育組

生教組

訓育組
訓育組
	經常辦理

重點規劃

重點規劃
經常辦理

	
	親師溝通
	1.每日批閱聯絡簿、與家長緊密聯繫

2.定期聯絡簿抽查
3.積極安排家庭訪問或電話訪談

4.相關人員不定期家訪特殊個案
	導師
訓育組
導師、生教組
輔導組、專任輔導教師、生教組
	經常辦理

定期辦理
經常辦理
視需要辦理

	
	學生基本資料建立與移轉
	1.七年級新生建立A、B表(e化)

2.學生家庭背景資料調查

3.轉出、轉入學生資料移轉
	資料組

資料組

註冊組
	112.09

112.09

經常辦理

	
	社區志工

資源整合
	1.招募家長志工，協助關懷學生

2.招募社區志工，支援校務推展

3.整合善用家長會人力、物力資源
	資料組

資料組

學務處
	112.09～
112.09～
定期辦理

	發
展
性
輔
導
工
作
	性別平等教育
	1.宣導統整學校各單位相關資源

2.協助督導領域性平教育議題融入
3.辦理教師研習、學生講座、參加校外性平相關藝文競賽

4.辦理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

  治相關業務
	生教組

教學組

生教組、輔導組

生教組

	經常辦理

經常辦理

經常辦理

經常辦理


	
	人權法治
	1.指導成立學生班聯會

2.培訓校級幹部，如秩序糾察、衛生糾察
	訓育組
生教組、衛生組

	經常辦理

	
	公民教育
	1.利用班級集會，培養公民教育

2.辦理校內模範生選舉活動
3.辦理隔宿露營活動
4.實施基本儀態訓練
5.八年級租稅宣導活動
	訓育組

訓育組

訓育組

生教組
訓育組
	經常辦理

定期辦理

定期辦理

定期辦理
定期辦理

	
	品德教育
	1.成立品德教育教育推動小組，訂定品德教育實施計畫。

2.規劃品德教育宣導推行活動。
	訓育組
訓育組
	經常辦理
經常辦理

	
	正向管教
	1.擬定並推動正向管教三級預防計畫。

2.辦理教師正向管教研習。
	生教組

生教組
	經常辦理

專案辦理

	
	服務學習
	1.寒、暑期返校打掃。

2.社區掃街服務。

3.公益團體協助。

4.校內外環境整潔之維護。

5.重大活動協助與支援。
	衛生組

訓育組

訓育組

衛生組

業務單位
	定期辦理

定期辦理

計畫辦理

經常辦理

計畫辦理

	
	法治教育
	1.青少年法律教育宣導。

2.藥物濫用防制宣導。

3.反霸凌宣導。

4.春暉宣導。

5.兒少保護宣導。

6.交通安全教育宣導。
7.法治列車講座。
	生教組

生教組

生教組

生教組

輔導組

生教組
訓育組
	定期辦理

定期辦理

定期辦理

定期辦理

定期辦理

定期辦理
定期辦理

	發
展
性
輔
導
工
作
發
展
性
輔
導
工
作
	生命教育
	1. 成立工作小組，召開會議，討論及推動生命教育相關業務

2.設計校本課程、推動各領域融入教學

3.辦理學生講座、學生生命教育體驗與服務學習、校外參觀教學等活動

4.樂活節能宣導
	輔導組

輔導組、教學組

輔導組、訓育組

總務處、輔導組
	經常辦理
經常辦理

專案辦理
專案辦理

	
	生涯教育
	1.落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學生適性 
  輔導工作，升學相關宣導

2.完成生涯輔導紀錄手冊及生涯檔案

3.辦理各項親師生生涯相關活動

4.規劃職場參觀及職校參訪等校外活動
	註冊組、資料組

資料組、輔導教師

資料組

資料組
	經常辦理 

專案辦理

專案辦理

專案辦理

	
	家庭教育
	1.成立工作小組，召開會議，討論及推展家庭教育相關課程與活動

2.辦理親職教育講座及志工成長課程

3.統籌全校家長日活動

4.印製家庭教育文宣
	輔導組

輔導組、資料組

輔導組

輔導組、資料組
	定期辦理

經常辦理

專案辦理

重點規劃

	介
入
性
輔
導
工
作
	特殊教育

身心障礙類
	1.特教推行委員會

2.特殊需求學生轉介篩選及安置

3.特教科教學研究會

4.IEP擬定及會議召開

5.特教班校外教學活動

6.特殊考場評量調整

7.特教宣導月活動

8.IEP期末檢討會
	特教組、特教老師
	定期辦理
經常辦理
經常辦理

112.08～
專案辦理

同普通班

112.12

113.06

	
	關懷中輟學生
	1.轉學生出入追蹤與輟學、復學通報

2.召開跨處室合作之工作會議，如中輟會議、復學輔導會議

3.中輟生追蹤、家訪及家長訪談

4.返校後之生活適應協助與晤談
	註冊組

輔導組、生教組、註冊組

生教組、導師

導師、專任輔導教師
	經常辦理

定期辦理
經常辦理

視需要辦理

	
	推動認輔工作建立認輔制度
	1.鼓勵及招募教師志願參與認輔工作

2.辦理認輔教師工作說明會

3.辦理認輔教師專業知能研討
	輔導組
	112.09

112.09

經常辦理

	
	高關懷(課間+課後)彈性課程
	1.導師轉介高關懷個案，並由專任輔導教師評估、與導師商議施予適當的彈性課程

2.彈性分組課程實施

3.檢討實施狀況
	輔導組、專任輔導教師
	經常辦理

112.09～

經常辦理

	
	轉學生生活

適應輔導
	1.查明轉學原因

2.主動約談轉入學生

3.向原學校索取輔導紀錄卡
	輔導組、資料組
	經常辦理

經常辦理

經常辦理

	研
究
性
發
展
工
作
	教師輔導

知能研習
	1.結合寒暑輔備課研習、導師會報及教學研究會時間辦理教師增能研習

2.鼓勵教師組成學習型社群

3.鼓勵教師參加校內外相關研習
	輔導組、教學組

教學組

輔導組
	經常辦理

經常辦理

經常辦理

	
	學校刊物發行
	1.發行輔導刊物：戀戀尖山，報導學校辦理各項學輔活動成果、學生感言及教師個人發表的文章

2.製作親職教育手冊，於家長日發放
	資料組

輔導組
	定期辦理
專案辦理

	專
業
諮
詢
工
作
	心理測驗實施與結果分析
	1.七年級「國中智力測驗更新版」

2.七年級「語句完成測驗」

3.八年級「適性化職涯性向測驗」

4.八年級「情境式職涯興趣測驗」

5.登錄各項測驗結果，並對學生解釋及說明，引導學生省思與應用

6.統計分析結果提供導師及處室

7.視個別情況施行其他測驗
	資料組、專任輔導教師、輔導教師
	視需要辦理
視需要辦理

112.10

113.03

專案辦理

專案辦理

專案辦理

	
	個案研究
	1.確定所需研討之案主

2.由主責或個管老師，蒐集個案資料，整理個案研究報告

3.舉行個案會議，視情形聘用專業督導共同參與研討

4.返回輔導現場應用

5.追蹤與檢討成效
	輔導組、專任輔導教師、特教組、特教老師、導師
	經常辦理
經常辦理
經常辦理

經常辦理

經常辦理

	
	個別諮商
	1.個案經專兼輔教師晤談後，有進一步評估與諮商的需求
2.轉介學校心理師或醫療院所

3.外聘鐘點心理師到校服務
	輔導組、專任輔導教師
	視需要辦理

視需要辦理

視需要辦理


新北市立尖山國中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學生輔導關懷計畫
111年08月24日輔導工作會議訂定
1、 依據：110年8月23日新北教特字第1101567351號辦理
2、 計畫目的：因應目前特殊傳染性肺炎流行，做好學生關懷輔導工作。
3、 計畫內容
1、 預防處治階段：
i. 依據行政院衛生署發布各縣市疫情等級，執行各疫情等級學生輔導關懷計畫。
ii. 訂定學校層級因應特殊傳染性肺炎學生輔導關懷計畫，並明訂標準作業流程。
iii. 各層級因應特殊傳染性肺炎之標準作業流程：+
上課時間：




















非上課時間：






















iv. 提供全體教師針對特殊傳染性肺炎，進行辨識學生問題及班級輔導之策略及知能。
v. 因應防治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學生輔導之需要，辦理學生輔導關懷工作，並調正學輔經費作為防疫應變教育之用。
vi. 致家長一封信或通知單或手機簡訊，提供家長有關校園防治特殊傳染性肺炎之學生輔導資訊。
電話諮詢：提供家長及學生電話諮詢輔導服務。
2、 危機處治階段：
i. 班級輔導：各級學校導師利用導師時間，對學生進行防治特殊傳染性肺炎班級輔導工作。
ii. 請假事宜：因應防治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需要，從寬處理學生請假及操行成績。
iii. 居家隔離學生輔導：對疑似病例或居家隔離之教職員工生，以電話、書信、手機簡訊或email進行學生輔導，傳達全校師生的關懷，或提供其他相關心理支持。
iv. 個別或團體輔導：對疑似病例或居家隔離者之班及其他學生，進行個別或團體輔導，並以通知單或學校網站主動向家長公布最新疫情處理狀況。
v. 進行認輔：學校就已受疫情影響之學生列冊，優先列為認輔對象。
vi. 家庭諮詢：學校對受疫情影響之學生家庭，提供相關問題解決之諮詢服務。
轉介服務：學生諮商(輔導)中心，應就學生個案需要，辦理轉介醫院或提供其他適當之專業服務。
3、 事後處治階段：
i. 疑似病例或居家隔離之教職員工生重返學校上班或上課後，應留意其上班或上課情形，如遇身體或心理有異常狀況者，應盡速通報應變小組，必要時應轉介醫療或其他相關專業機構。
ii. 疑似病例或居家隔離之教職員工生重返學生時，學校應營造溫暖接納氣氛。
iii. 如教職員工生或家長因新型流感病故，宜進行悲傷輔導。
iv. 因應防治特殊傳染性肺炎辦理學生輔導相關復健工作。
4、 人力配置
尖山國中因應特殊傳染性肺炎學生輔導關懷計畫，人力配置及職掌如下：
	職稱
	在本計畫之工作項目

	校長
	策畫督導本計畫之推行

	家長會長
	協助策劃督導本計畫之推行，及協助家長協調。

	輔導主任
	協助策劃督導本計畫之推行

	教務主任
	執行各疫情等級學生課業學習輔導相關事項

	學務主任
	執行各疫情等級學生生活輔導相關事項

	輔導組
	執行各疫情等級之學生輔導相關事項

	教學組
	執行各疫情等級學生課業學習輔導及教師課務等相關事項

	生教組
	執行各疫情等級危機處理小組相關事項

	健康中心
	執行各疫情等級之疫情相關資訊提供，協助辨識特殊傳染性肺炎，並提供家庭諮詢。

	專任輔導老師
	執行各疫情等級之學生輔導相關事項，進行個別或團體輔導，必要時轉介醫療單位。

	各班導師
	執行各級疫情之班級輔導活動，利用導師時間對學生進行防治特殊傳染性肺炎之班級輔導工作


本計畫經本校學生輔導工作小組討論通過，並陳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任課老師





輔導老師





導師





健康中心





學務主任





輔導主任





校長





教職員工生





輔導老師





生教組





健康中心





學務主任





輔導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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